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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引入“停钟”制度，即在经营者集中审查过程中，执法

机构可以中止审查期限。该制度为执法机构提供了更灵活的时间安排。该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定审

查期限过刚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启动标准模糊、程序设计不完善、监督和救济结构性缺失、配

套机制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制度的实际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权威性与可预期性。

为此，本文从概念介绍入手，深入分析停钟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为其在我国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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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ti-Monopoly Law revised in 2022 introduced the “Stop the Clock” system in the review of 
business concentration, which allows the enforcement agency to suspend the review period during 
the review process. This system provides the enforcement agency with more flexible time arrange-
ments. This system has to some extent addressed the issue of overly rigid legal review deadline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ambiguous initiation standards, im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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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al design, structural deficiencies in supervision and relief,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ing 
mechanisms. These problems not only affect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but also, to a cer-
tain extent, undermine its authority and predictability.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se of the “Stop the Clock”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its further devel-
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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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是规制垄断行为的重要手段。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复杂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件，

法定审查时限不够用，只能采用申报方撤回再重新申报的方式，如 2021 年超威收购赛灵思案。这种方式

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审查质量，却因流程重复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增加了企业成本，形成“反垄断执

法程序长期重效率轻程序正义，或反之陷入程序繁琐的效率困境”的典型问题[1]。在此背景下，“停钟”

制度被引入我国《反垄断法》修订草案中，旨在解决少量案件因审查时间不足而影响执法质量的问题。

“停钟”制度的引入修正了《反垄断法》(2008)规定的“累计不得超过 180 个自然日”的审查期限制度局

限，有效提高了经营者集中审查期限的灵活性，弥补了审查期限设计的缺失[2]，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因审查期限过长导致的行政程序缺乏确定性，保证了申报流程的程序正义[3]。 

2. 经营者集中审查中停钟制度的理论阐释 

2.1. 停钟制度的概念 

“停钟”即中止计算审限，修订后的《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反垄

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计算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期限，并书面通知经营者：(一) 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

文件、资料，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二) 出现对经营者集中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不

经核实将导致审查工作无法进行；(三) 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条件进一步评估，且经营者提出中

止请求。自中止计算审限的情形消除之日起，审查期限继续计算，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书面通知

经营者”。该条款正式确立了停钟制度。2023 年起实施《经营者集中审查规定》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

条对上述条款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传统模式下，审查期限的硬性约束可能导致执法机关在面对复杂案件时难以充分评估竞争效果，

从而影响审查质量。新法借鉴欧盟等反垄断司法辖区的经验，引入了“停表”制度，其作用效果在于可

以使得特定情形下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期间暂停计算，为执法机构的审查提供更充足的时间[4]。 

2.2. 停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停钟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国际反垄断执法实践中对审查期限灵活性的探索。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停钟制度早已被广泛应用于经营者集中审查领域。随着我国经营者集中案件数量的增加，传统的“封闭

式”审查期限设计逐渐显现出刚性过度的弊端。“思科收购阿卡夏案”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案远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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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长期限的审查用时暴露了现行制度在应对复杂案件时的不足[5]。在此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修

订过程中借鉴国际经验，引入停钟制度。 
停钟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应用的过程。在《反垄断法》(修正草案)中，停钟机

制的初步尝试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草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优化审查期限方面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但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过高及监督程序的缺失

等问题。为此，后续立法进一步完善了停钟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监督机制，通过增设“事前监督”条款、删

除“申报人申请或同意”等规定，增强了制度的规范性和透明度。这一系列改革不仅提升了停钟制度的

可操作性，也为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整体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停钟制度的实践现状 

根据反垄断执法机构公布的经营者集中案件，笔者对《反垄断法》修订后启动了“停钟”制度的案

件进行统计。因无条件批准的案件通常较为简单，执法机构在法定审查期限内足以完成审查工作；而附

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因为案情复杂，法定的审查时限远远不够，因此本次统计中，“停钟”

制度即中止计算审限的条款仅出现在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中。 
经统计，在 2023 年~2025 年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里，有 9 个案件在审查过程中中

止计算审查期限。在这些案件中，均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主动适用该条款，中止时长从 53 天到 532 天不等

(具体案件信息见表 1)。从程序正义与行政效率的平衡效果看，这些案件的停钟实践呈现两重性：一方面，

停钟为执法机构评估复杂竞争影响、设计合理限制性条件提供了时间，保障了审查质量；另一方面，部

分案件(如 2025 年全日空/日本货航案，中止 532 天)存在停钟时长过长且未公开理由的问题——过长停钟

导致市场主体等待周期延长，理由不公开则违背程序透明原则，暴露出实践中二者平衡的偏差。 
 

Table 1. Cases of conditional approvals for merger concentrations where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eview period has been termi-
nated 
表 1. 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 

序号 年份 集中主体 适用方式 中止时长 

1 2023 迈凌/慧荣科技 主动 189 天 

2 2023 先声/托毕西 主动 149 天 

3 2023 博通/威睿 主动 53 天 

4 2024 JX 金属/拓自达 主动 332 天 

5 2025 邦吉/蔚特 主动 339 天 

6 2025 全日空/日本货航 主动 532 天 

7 2025 新思/安似 主动 57 天 

8 2025 是德科技/思博伦 主动 64 天 

9 2025 智利铜业/智利化工 主动 147 天 

注：笔者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整理而成。 

4. 我国停钟制度适用中的主要问题 

4.1. 启动标准模糊 

尽管《反垄断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停钟制度的适用情形，但其中部分条款的表述仍存在较大

的解释空间，导致执法实践中对适用条件的理解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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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该项条文规定停钟机制的适用情形包括“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提交文件、资料”“出现对经营者

集中审查具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以及“需要对经营者集中附加的限制性条件进一步评估”等

[5]。然而，这些条款在具体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尤其是对“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的界

定尚不清晰。这种模糊性使得执法机构在决定何时启动停钟时面临较大的裁量空间，可能导致不同案件

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引发企业对该制度启动的不可预期性[6]。此外，由于停钟制度的引入旨在优化审查

时限，如果因为启动标准不明确而频繁使用，反而会延长整体审查周期，削弱制度设计的初衷。 

4.2. 程序设计不完善 

停钟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这些缺陷可能对制度的公正性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在停钟启动

与恢复的过程中，告知义务的履行缺乏规范性。根据现行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需书面通知经营

者中止或恢复审查期限，但对于告知的内容、形式及时间节点并未做详细要求，这可能导致企业在信息

获取上存在滞后或不充分的情况。其次，申报人在停钟决定中的异议权缺失，缺乏有效的听证与陈述申

辩程序。这种单向度的决策不仅削弱了企业的参与感，也可能因缺乏必要的监督而导致执法机构滥用自

由裁量权。最后，停钟期限的不确定性与延长限制同样值得关注。虽然停钟机制旨在解决审查时限不足

的问题，但如果缺乏明确的期限限制和延长规则，可能导致某些案件的审查时间过长，进而影响市场效

率和企业预期。如上述统计的案件中，有中止计算审查期限超过一年之久的案件，且并未公布原因。 

4.3. 监督与救济的结构性缺失 

停钟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然而当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建设仍显不足。从

内部监督来看，审查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尚未健全，特别是在停钟决定的层级审批与备案制度方面存在

空白。这种制度缺失可能导致执法人员在作出停钟决定时缺乏必要的制衡，从而增加不当决策的风险。

从外部监督的角度看，社会监督与司法监督缺乏介入路径。一方面，审查信息的公开程度有限，社会公

众难以对停钟决定的合理性进行有效评议；另一方面，现企业在面对不合理的停钟决定时，缺乏有效的

救济途径。目前，我国《反垄断法》并未明确规定企业针对停钟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条件和审查标

准，这使得企业在权益受损时难以获得及时的法律保护[7]。此外，针对不当停钟决定的权利救济渠道也

较为有限，企业在面对不合理的停钟措施时往往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4.4. 配套保障机制不足 

停钟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保障措施的支持，但目前这些方面的建设略显滞后。首先，信

息披露不充分。审查过程中的关键信息，如中止审限的具体原因，不能及时向企业和社会公众公开，这

不仅降低了审查的透明度，还可能引发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侵害。在上述统计的案件中，执法机构发布的

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集中公告中，对停钟制度的适用仅在审查过程中表述为“某年某月某日，市场监管

总局对本案作出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决定，并于某年某月某日恢复计算审查期限”。但具体是因为经营

者未按照文件规定何种提供文字资料，亦或是出现何种有重大影响的新情况、新事实，作出“停钟”决

定时并未公开，发布批准集中的公告中也没有就具体原因给予解释。 
其次，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制度适配性不足。徒法不足以自行。反垄断法的效力相当程度上取决

于它的执法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的效力则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执法资源[8]。随着经营者集中案件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增加，执法人员需要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以应对涉及跨国并购、数字化市

场等新型交易模式的挑战。然而，当前执法队伍的培训机制和知识更新速度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最后，

科技手段在停钟管理中的应用明显滞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在信息核查、期限管理等方

面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导致审查效率难以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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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停钟制度完善路径 

5.1. 明确适用规则 

为了使“停钟”制度更加完善，需要构建更明确的适用规则。首先，应当细化启动事由，在法律层面

明确制度适用的具体情形，如规定“新情况、新事实”需具备何种性质或程度方可触发停钟机制，并制

定相应的判断标准，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与可预期性。其次，为防止停钟制度的滥用，需确立期限限

制，包括单个案件停钟次数与累计时长的双重约束。只要申报人申请便可停表，可能使得制度被滥用，

导致过度延长审查时限。可以效仿欧盟的做法，限制申请次数[9]。具体而言，限制每起案件经营者申请

中止计算审限的次数，且累计停钟时间不得超过原审查期限的三分之一，以此平衡执法效率与市场稳定

性。再次，还可以考虑增设兜底条款，授权执法机构在特殊情况下灵活适用停钟制度，但需辅以严格的

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5.2. 优化程序设计 

要优化“停钟”制度的程序设计。首先，应当规范启动程序，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决定中止审限

时履行书面告知义务，并详细说明停钟的理由和依据。其次，增设参与机制能够有效保障经营者的合法

权益。例如，赋予申报人对停钟决定的异议权，并引入听证程序，且听证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由此，经

营者有机会就停钟的必要性进行申辩，执法决策的科学性也得以提高。最后，完善终止程序。执法机构

应在法定事由消除后及时通知经营者，并明确审查期限重新计算的具体规则，避免因程序不明确而导致

的审查延误或不确定性。 

5.3. 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健全监督与救济机制。在内部监督方面，应建立停钟决定的层级审批与备案制度。具体而言，停钟

决定需经过多级审批程序，并由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的决定进行备案审查，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合法

性。在外部监督方面，应推动审查信息公开与社会公众评议机制的建立。执法机构应及时公开中止计算

审限的理由与依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与评议，从而增强制度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在司法监督方面，

应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审查标准，允许经营者对不当停钟决定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对执法机构

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通过内外结合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有效防范权力滥用，

保障停钟制度的正当性。 

5.4. 完善配套保障措施 

配套保障措施的完善是停钟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撑。首先，应当通过信息披露，提升审查透明度，

公开中止计算审查期限的理由与依据，增强经营者对审查过程的信任。其次，国家应当为反垄断执法机

关配置数量适当的人员和财力。并提升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针对复杂案件的审查人员开展专项培训。

鉴于经营者集中案件涉及的法律、经济与技术领域日益复杂，审查人员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与专业

技能，以应对复杂案件的挑战。最后，应引入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技术在信息核查与期限管理中的应

用。通过大数据分析，执法机构可以更高效地获取与核实相关信息，从而缩短审查时间并提高审查质量。

通过上述配套保障措施，可以为停钟制度的实施提供坚实的技术与人力支持。 

6. 结语 

“停钟”制度作为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重要机制，该制度在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得以正式确立，

旨在解决传统不停钟模式下审查时限缺乏弹性的问题。然而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停钟制度仍面临诸多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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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包括适用条件模糊、程序设计不完善、监督与救济机制缺失以及配套保障措施不足等问题。本文通

过阐述停钟制度的概念、分析实践现状以及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包括构建

明确的适用规则体系、优化程序设计与权利保障机制以及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等。这些改进措施不仅有助

于提升停钟制度的操作性和透明度，还能够增强其对不同行业及规模经营者集中案件的适应性，以期更

好地服务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目标。未来，随着反垄断执法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研究的持续推进，

停钟制度有望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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